  



平罗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抚恤金
2019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2019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对平罗县2019年抚恤金发放项目进行全面自查，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：
1、 基本情况
截止目前，共有重点优抚对象1026人，其中在乡老复员军人93军人，带病回乡退伍军人23人，参战人员63人，涉核人员34人，伤残人员（包括伤残军人、伤残人民警察、伤残国家工作人员、伤残民兵）81人，三属17人，烈士子女9人，农村籍60周岁以上退役士兵706人。
2、 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前期准备。根据自治区财政厅下发的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2019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局及时研究部署，层层落实责任，将任务分解到相关业务科室，并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，形成“一把手”负总则，分管领导主抓，相关科室具体抓的工作格局，确保工作落到实处。
三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19年，中央下达优抚对象补助资金575.1万元，自治区下达资金82.2万元，实际拨付资金与预算相符，项目资金全部到位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2019年，我局及时落实中央及自治区优抚对象专项补助经费657.3万元，支付523.6万元，年底结余133.7万元。项目支出标准、支付依据合规合法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严格按照优抚对象资金管理办法规定执行，将中央及自治区优抚对象补助资金的结余滚动下年使用，资金管理上强化责任意识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落实配套资金，定期调度资金拨付情况，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财政资金使用高效安全。
（2）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项目完成数量。全县1026位享受国家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发放抚恤补助经费 523.6万元。
（2）项目完成质量。认真核实人数，按时足额实行社会化发放，数据库录入符合要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3）项目实施进度。2019年12月31日前，全部达成预期指标。
（4）项目成本节约情况。项目资金实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审定人员标准，财政部门审核并划拨经费，代发银行打卡发放的方式，实行社会化发放，降低工作成本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。有效提高各类优抚对象生活质量，保障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得到改善。
（2）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。通过项目实施，不断提升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和支持，减少了涉军群体的信访量，并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，不断提高全社会国防和军队事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的认可度，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的社会氛围得到显著改善。及时落实优抚对象补助资金，有效解决家庭经济困难，严格落实优抚政策。
（3）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。无。
（4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。通过项目实施，营造关心关爱优抚对象的社会氛围，让广大退役军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，号召全社会关心支持优抚事业，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氛围，增强优抚对象的荣誉感、获得感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。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100%。
四、发现问题和改进措施
2019年，平罗县全面完成中央及自治区优抚对象补助资金，执行率100%，全面完成绩效目标。在今后工作中，将适当提高重点优抚对象补助资金发放标准，确保优抚对象满意度达100%。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（一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。将次项目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今后工作依据，针对项目完成较好的方面，继续保持，针对项目未完成的方面，及时查找未完成原因，积极改造措施，争取全面完成。
（二）绩效自评结果公开情况。我县将此次项目实施情况及时予以公开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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